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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於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07 年 10 月 17 日舉辦之 

「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教育學術研討會」上發表。 

如需引用請洽住盟秘書處 taiwan.living@msa.hinet.net 

 

社區生活評量工具介紹—支持強度量表(SIS)在台灣推展情形 

心路社區家園主任  張淑娟 

智能障礙新定義對評量工具與服務的影響 

近十幾年來，對智能障礙者的觀念正面臨變革與挑戰。以往智能障礙者被認

為其智力上的缺損局限了學習與發展，只能被動的接受「養護」，待在家中或是

被安置在隔離的教養機構是最適合也是唯一的選擇。所提供的服務只是聚焦在

「訓練」障礙者的「不能」來適應社會，學習成效的不彰是歸因於他們的「障礙」。

全然的只看到智能障礙者的「心智能力」，忽略了個體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以

及這些互動對個體功能可能產生的影響。而這些緣起於對智能障礙觀念的變革，

對智能障礙服務領域有著廣大且深遠的影響，它影響了智能障礙新定義，催生了

新的評量工具，也改變服務提供的模式。 

 

在 1900 年代初期，智能障礙被認為是心智缺陷，強調無法治癒，單純的從

醫療的觀點來評估障礙者。「智商」的高低是唯一資訊收集的依據，評量的目的

在於診斷與分類，以 IQ 分數作為嚴重程度的分類依據。少數的輕度智能障礙者

可以到特殊班級接受教育，其餘只能留在家中或者是到教養院。到了 1950 年代

以後，除了標準化的 IQ 測驗外，開始看到個體與社會環境間的關係。為了反應

智能障礙者的社交特質，減少對 IQ 分數的過度倚賴，降低錯誤的判斷，將「適

應行為」的表現同時列入考量。發展出適應行為評量與功能性評量，強調教導功

能性學科與技能。針對成年智障者開始了職業訓練，提供了庇護性尌業服務。 

 

1992 年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AMR 現更名為 AAIDD）1所出版的第九版定

義是一個關鍵的轉捩點，它強調須從生態的觀點來看障礙者所需要的服務，提出

了「支持」新理念，不在只是強調「訓練」。應提供障礙者所需要的「支持」，以

提升個體與環境背景間的互動關係。在此階段雖仍是以 IQ 分數分類，但不再做

嚴重程度的區分。此階段服務的重要突破則是「支持性尌業」，輔導障礙者在社

區中尌業。開始強調社區融合，提供「社區居住」，支持障礙者從隔離式的教養

院搬出，生活在一般的社區中。 

 

2002 年智能障礙新定義更進一步地突破以往的基礎架構，從五個向度為理

論基礎：心智能力、適應行為、參與度/互動/社交角色、健康以及環境背景來評

                                                 
1
 美國智能障礙協會 原名為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AAMR），於 2007 年

更名為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 Disabilities（AAI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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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個體的功能，而兩者間的差距則是所需要提供的「支持」，如圖一。「支持」的

目的在於提升個人福祉、加強獨立性、生產力、社會融合以及達成個人成果。不

再強調以 IQ 作為分類的唯一依據，可以視運用的目的（診斷、分類或是計畫支

持）做不同的分類，例如可以依支持強度、IQ、適應行為能力、源因、心智健康

等作為分類別（鄭雅莉,2007）。這些對智能障礙者定義的變革，影響了近年來服

務模式的提供，也改變了評量工具的理論架構。 

 

圖一. 2002 年智能障礙新定義的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2002）. Mental Retardation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Systems of Supports 10
th

 Edition. P.10 

 

支持強度量表（Supports Intensity Scale, SIS）的發展背景 

自 1992 年智能障礙定義中提出了「支持」概念以來，許多的學者專家即開

始致力於期望能發展出適合的評估工具，以反映出智能障礙者確實的「支持」需

求。希望透過提供可操作性的工具，協助服務提供者改變服務模式，進而能真正

落實對智能障礙者新觀念的改變於生活中。支持強度量表（Supports Intensity 

Scale，SIS）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中發展出來的。是由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AIDD）

費時五年所完成，它集合了許多在這領域工作人員的努力與嘗試，是具有信效度

的。支持強度量表的發展主要是回應社會對智能障礙者觀念與彼此間關係的改

變，主要的適用對象為十六歲以上的智能障礙者。以下簡述影響支持強度量表

（SIS）的五個趨勢（AAIDD,2004；心路,2005）：  

 

一、對身心障礙者期待的改變 

以往對智能障礙的認知是低期待的或甚至無任何期盼，認為他們生活無法獨

立，終身需倚賴他人提供協助。然而，經過倡議強調給予機會提供支持，我們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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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看到障礙者可以擁有一份工作，與一般人一樣可以在社區中居住與生活。社會

大眾開始看到他們的生命歷程與需要與一般大眾無異，所不同的是我們願意以什

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個社會期待。從經驗與例證中，社會開始對障礙者持有正向

的看法與期待，而這個期待的改變也促使發展實用的「支持」評量工具，提供有

意義的個別化支持，以協助障礙者能更有品質的在社區中生活。 

 

二、身心障礙者功能性敘述 

早期對智能障礙的敘述主要是從醫療的觀點，看到的是生理上的缺陷以及可

能的成因。但是智能障礙是無法「治癒」的，因此醫療性敘述對智能障礙者要達

到有品質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助益。功能性的敘述可以補足上述的缺失，它強調

個體要在這社會中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功能性敘述可呈現出個體目前各項技能的

程度與優缺點，呈現與環境間的差異。這些資訊可作為教導特定技能的方向與策

略，發展個體參與活動時可能需要的輔具，以及所需的替代性活動。功能性敘述

導向鼓勵了「社區融合」，支持個體可以在社區中過著有品質的生活。 

 

三、適合生理年齡的活動 

因為認定智能障礙者心智能力受損，認為其智能發展最高只能到達小學五、

六年級的程度，習慣以對待小孩的方式與他們互動或提供服務。當我們把成年智

能障礙者當作「兒童」時，自然不會以成人的方式與之互動，也不會提供一般同

儕應有的生活經驗。智能障礙者自然不會被鼓勵去冒險，不會學習自我負責與自

我決策，永遠是個倚賴的小孩，永遠不會長大。但事實證明，不論其心智能力與

限制，如果有機會可以參與和年齡相符的活動或生命經驗，是可以表現出其應有

的成人角色。給予尊重、提供機會與支持，智能障礙者是可以長大。 

 

四、消費者取向的服務與支持 

過去我們提供給智能障礙者的服務通常是單一性，是以機構本位所發展出來

的服務方案。有些服務方案只有單一選擇，較好一些的則可能有組合套餐，但無

論如何智能障礙者與其家庭只能配合。換句話說，他們須配合機構所提供的服

務，而這些服務不是以個人需求為本位所發展出來的服務，智能障礙者是沒有選

擇的。因為如果不參加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方案，自然也喪失了接受協助的機會。

現行「消費者導向」的服務觀，即是強調要以障礙者與其家庭的需求與喜好作為

服務提供的依據。消費者可選擇所要的服務，補助是跟著個案走。所以服務應以

個體所需的支持為依歸，以個人為本位作為規劃的過程。 

 

五、提供個別化的支持網絡 

傳統認定提供智能障礙者支持是輔導人員（或稱教保員），但因應對智能障

礙者觀念的改變，單以付費工作人員為提供支持者是太過狹隘，需要被擴大。身

心障礙者要融入在社區中工作、居住與生活，其與社會互動的層面是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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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只仰賴工作人員。如此一來，社區參與及社會融合是無法真正落實的。如

何發展「自然支持」，開發個人所需的支持並串聯其網絡，則是工作人員所面臨

角色的變革。工作人員不再是只提供直接的教導或支持，需更進一步成為支持資

源的開拓與連結者，以能為障礙者發展出所需要的個別支持網絡，讓他們更成功

的與社會互動，也讓大眾有機會了解智能障礙者，進而真正的接納成為社會的一

員。 

 

支持強度量表（SIS）介紹2
 

支持強度量表共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支持需求量表，將四十九個日常

活動分為六個分量表：居家生活、社區生活、終身學習、尌業活動、健康與安全，

以及社交生活。第二部分是補充的保護與權益倡導量表，第三部分則是特殊醫療

與行為支持需求的評量。第一與第二部分的評量方式是相同的，是由三種支持需

求測量標準來檢視其支持需求：（一）頻率，是指從事目的性活動需要的頻繁度

為何，（二）每日所需支持時間，是評估在提供支持的日子裡，特別花在提供支

持的時間總共有多少，（三）支持的型態，是評量個人所需要的支持狀態。每一

個測量標準有其個別的給分定義，都是從零到四分計算，分數越高代表所需的支

持需求與強度越高。 

 

第三部分特殊醫療與行為支持需求，列出了十五項醫療狀況與十三個問題行

為。是用三分等級量表，用零到二分來評量支持需求強度。這部分的基本假設是

認為，個體若在特殊醫療與行為上有支持需求時，不論在第一與第二部分的支持

需求為何，都會有較高的支持需求。 

 

支持強度量表（SIS）的操作須由一個合格的訪員，通常是大學人群服務相

關科系畢業，並且正從事這領域工作的專業人員來執行。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

向一到幾位（但至少兩位）十分了解案主的受訪者詢問，獲得他們認為個案所需

要的支持需求資訊，並整合完成一份 SIS 評量表。受訪者須認識被評估的個案至

少三個月以上，且須最近有機會在多個環境中觀察對方至少幾個小時。受訪者可

以是家長、監護人、老師/輔導員、親戚朋友、同事等，或甚至是障礙者本人也

可以是受訪者。此方式與傳統評量方式較為不同。雖然訪員若是十分了解案主也

可身兼受訪者，但不可只從一人的個人觀點即作出結論，更強調應儘可能的納入

障礙者本人的意見與想法。訪談可以個別也可以運用團體訪談方式。團體訪談的

優點是透過溝通討論，所獲得的資訊可作為將來服務計畫擬定的參考；缺點則是

較費時，若有障礙者本人在團體中，也較不會主動與真實的表達自己的意見。 

 

訪員完成訪談後需彙整所得到的資料，最後會完成一份 SIS 評量表。根據所

                                                 
2
 支持強度量表（SIS）已由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取得翻譯出版版權，請參考網站：

http://sis.syinlu.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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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到的資料，會產生兩種支持需求指數與一份支持需求側面圖： 

一、 會計算出第一部分六個活動分量表的標準分數與百分位數，這些分數可

清楚的找出受評量者在標準化樣本中的相關位置。將各分量表的標準分數放

在一起，即可看出這個人的支持需求模式。 

二、 將六個分量表的標準分數加總，在對照常模表即可得出相對應的複合標

準分數，即是 SIS 支持需求指數。這需求指數可作為個人支持需求強度的整

體性指標。 

三、 支持需求側面圖則是提供一目了然的圖表，呈現出個人在六個生活活動

領域的支持需求，並提供此人相對於標準化樣本其支持需求情況為何（心

路，2005）。 

 

支持強度量表（SIS）的計量特性 

支持強度量表（SIS）所建立常模的樣本數為 1,306 人，來自於美國三十三

州及加拿大兩個省。徵求了六十八位專業人員成為訪員，每人負責對五至二十人

進行支持強度評量。SIS 共檢驗了下列幾種信度指標：（一）內部一致性信度，

所有分量表的係數都超過.90，代表有足夠的信度，（二）測量標準誤，其測量標

準誤為 1.5 相對的測驗準確性的信賴度也高，（三）再測信度和施測者間信度，

其研究結果（皮爾遜相關係數與修正後相關係數）43％在「極佳」的範圍內，20

％在「良好」的區域內，只有 10％是在「不佳」的範圍裡，整體而言再測信度

是相當穩定的，施測間信度的係數較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太多不同的施測者

參與影響所致，（四）計分者間信度，分析結果所有分量表的係數與整體的係數

都高達.997 以上。以上信度指標驗證了 SIS 是高信度的評量工具（AAIDD,2004；

心路,2005）。 

 

支持強度量表（SIS）的效度則是分別檢視下列三種效度：內容效度、效標

關聯效度與建構效度。內容效度是透過文獻探討、Q 分類與田野施測做為題項分

析的步驟，並使用項目區辨度來印證內容效度量，其結果也顯示出項目間的區辨

力是被肯定的。為了印證 SIS 的效標關聯，施測者須先使用李克特量表

（Likert-type scale）評量對支持的需求。其評量結果彼此間是相關的，所有的係

數都遠超過.35 的最低數據，反映出效標關聯效度。建構效度是反應此測量工具

的理論架構並邏輯性的檢驗這些假設，SIS 的基本假設是：（一）SIS 的結果不應

與年齡有高度的關連，（二）SIS 分量表彼此間應有顯著的相關性，（三）SIS 應

與智力測驗有相關，（四）SIS 應與適應行為測量有關，（五）SIS 可以區分出不

同支持需求的族群，（六）每一個分量表的項目應與該分量表的總分呈現相關連。

研究分析結果也充分映證了上述六點假設，證明了 SIS 的建構效度

（AAIDD,2004；心路,2005）。 

 

支持強度量表（SIS）與個人能力評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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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是評量個人從事他所重視活動時，所需要的支持需求模式與強度，不是

評量個人能力。雖然個人能力與支持需求有關，但只是因素之一。SIS 的發展架

構，是認為一個人的支持需求模式與強度會受五個主要因素所影響，如圖二。它

除了會受個人能力高低影響外，也考量環境與活動的複雜度，以及個人在醫療與

行為上的特殊需求。這些都是影響個人支持需求強度的重要因素，而一般的個人

能力評量，如 IQ 測驗或是適應行為評量都未將這些要素列入考量與解釋。 

 

適應行為評量與支持強度評量的結構上是很類似，雖然也是評量個人在從事

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但強調的重點在於評量適應技能的精熟度，是評量他的「成

尌表現」。SIS 是評量人在從事日常活動所需要的「支持」。適應行為量表的項目

是聚焦在個人在社會活動上所需要的「技能」，SIS 的項目則是參與每日生活中

所做的「活動」，是所需的支持程度，非專注在單一性的「技能」。SIS 不是用來

補強適應行為量表或是智力測驗的不足。 

 

設施環境的

數量與複雜度

個人能力
‧社交
‧操作
‧理解
‧生理

特殊的醫療支持需求
特殊的行為支持需求

日常活動的日常活動的
數量與複雜度數量與複雜度

支持需求的
模式與強度

圖二.  對所需支持的五個主要的影響

資料來源：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2005）. 支持強度量表-使用者手冊.p.8. 

 

支持強度量表（SIS）的多重用途 

支持強度量表是新世代的評估工具，提供服務輸送應用與管理策略這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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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發展架構。SIS 所得的集合資料可做四種可能分析：（一）統計摘要的敘性

分析，可作為人口計畫與方案設計的參考，（二）資源分配分析，可以依支持需

求程度預估和實際發生的支持結果作比較，也可以決定補助分配的公平性與模

式，（三）經費分析，用來檢視需求或支持程度與經費分配間的不同以及其間的

關係為何，（四）共變分析，可作為方案評估資料統計上的判斷，例如方案特質

的不同是否與個案支持需求的不同，與機構型態、大小、地理位正等相關

（AAIDD,2004；心路,2005）。 

 

支持強度量表的另一項特點是：所獲得的資料，有多重用途，可運用在三種

不同層級。（一）在個人層級，可了解個人的支持需求強度，協助發展以個人為

本位的服務計畫。（二）在機構/組織層級，可整合機構整體個案的支持需求統計

摘要，可作為服務規劃、預算、人員培訓與評鑑等依據。（三）在系統層級，則

可提供地方服務人口的統計摘要，可作為資源分配、補助分析、服務規劃、政策

擬定與研究/評鑑等參考。 

 

台灣使用支持強度量表（SIS）的情形 

自 1960 年代開始「去機構教養化」運動，到 1980 年代「社區居住與生活」，

服務有了重大的改變，開始強調提供「支持」，協助智能障礙者在社區中居住與

生活，提升社會融合。因應這變革趨勢以及回應國內相關社福團體的倡議，內政

部於 2004 年底開始「台灣成年心智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實驗計畫」，以專

案的方式補助國內 12 個試辦單位，執行六人以下的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至 2007

年已提供 24 個社區居住試辦方案。 

 

為了「社區居住與生活實驗計畫」的推動，落實「支持」概念於服務中，選

擇了支持強度量表，由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與美國智能障礙協會（AAIDD）洽

商取得翻譯權，於 2005 年底出版了「支持強度量表」（Supports Intensity Scale），

提供一個更符合「社區居住與生活」精神的評量工具。採用 SIS 的原因有二： 

一、此實驗方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倡議障礙者應有權居住與生活在社區中。SIS

評量，即是針對個體要成功的參與及生活在社區中所從事的日常生活活動所

設計，可協助服務單位提供符合障礙者需求的個別化支持服務。評量所得的

資訊可作為個別化支持計畫的依據，發展支持策略與資源網絡，協助他們居

住與生活在社區中，達到真正的社會融合。 

二、藉由評估出個人的支持需求強度，倡議改變現行的補助方式。在台灣現行對

障礙者的補助方式，是依其障礙程度、等級、家庭經濟情況與接受的服務類

型作為補助的標準。是補助個人到機構接受服務，補助是給機構。其基準是

強調公平性，忽略了個體的真正需求與鼓勵多元化的服務方案。SIS 的評量

結果有多重用途，在經過資料的蒐集統計分析後，可作為資源分配與補助分

析的依據。期待透過「社區居住與生活」實驗方案的推動，倡議補助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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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的需求，補助是跟著個案走，個案有權來購買服務。 

 

支持強度量表（SIS）在台灣的使用尚在等待萌芽階段，對「社區居住與生

活實驗計畫」的申請單位，曾舉辦一場說明會，SIS 是內政部建議參考使用的評

估工具之一。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也在 2006 年間於北、高舉辦了兩場研討會，

同時也與中壢啟智技藝訓練中心邀請 SIS 作者之一 Dr.Schalock 來台研討，每場

研討大約有近九十位人員參與。希望透過研討方式，將這新世代的評量工具介紹

給台灣社會福利領域的工作者，期待能激發不同的觀點，能有新的思維模式，SIS

的推動在此階段仍屬於概念性的宣導。 

 

推動支持強度量表（SIS）面臨的困境 

在獲悉此項評量工具後，大多數的社會福利團體都覺得這是一項好且適合智

能障礙者的評估工具。許多單位躍躍欲試，想要全面導入。但經操作後，發覺不

如預期容易使用，不是拿起紙筆圈選尌可完成評量的。大家開始有了疑問，SIS

在台灣真的適合使用嗎？發現 SIS 的操作較其他評量工具：（一）費時，要訪談

至少兩位受訪者，無論是分開訪談或是團體訪談都需耗費約近四、五小時，（二）

不能只照題項的表象作訪談，訪員對 SIS 需非常熟練，（三）機構無符合訪員資

格的工作人員，（四）在台灣現階段無題項中所列的活動或服務，無法評量，（五）

評量出支持需求後，無法提供所需的服務，無法執行服務計畫，（六）有困難將

評量的資訊整合，進而擬定服務計畫。 

 

綜觀上述操作的困難，與操作的機構人員討論後，彙整下列幾項可能的原因： 

1. 文化差異，雖然之前已提出 SIS 是具有效度，其題項已經過內容效度的檢視，

但在此要談的是 SIS 發展理論架構背景上的文化落差。在美國 SIS 的哲理架

構是要提升障礙者的生活品質，增加他們參與社區的機會，促進社會融合，

鼓勵個體有機會選擇，鼓勵自我決策與自我負責，所以 SIS 的活動題項有終

身學習、社區生活、社交活動與權益倡議。但在台灣現階段還在談論「正常

化」與「人性化」，尚在努力追求基本的服務品質保證時，有困難跳脫以往的

舊思維，容易覺得無法提供服務，題項不適用，無法評量。 

2. 福利制度不同，在歐美「社區化」服務已實行多年，各種方案都是以提供社

區融合為目的，發展出較多的社區資源網絡，服務具有其彈性。相較台灣，「教

養院式」尚是服務的主流，社區化服務是這十年才開始推動。服務量與多元

性落差甚大，也容易導致評量上的困擾。此外，國外的個案管理制度也較完

善，有些州是由個案管理員或是社工協調員來執行 SIS 評量，相對減低服務

機構人力執行上與角色上的困擾。 

3. 家長的態度，在歐美家長或是監護人是主動積極，努力為障礙者爭取服務，

也支持自我倡議。在台灣，家長的態度較保守，重視的是安全，是期待機構

將子女照顧好，不要出錯沒問題尌好，對其生活品質較不會有積極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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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訪員詢問家長意見時，常會覺得有困難向家長說明獲得有用的資訊，家長

給分也相對較低。 

 

未來發展 

支持強度量表（SIS）是一個新的評估工具、新的服務理念，更是一個全新

的挑戰。在未來的推動過程中，（一）要克服對評估觀念的刻板化，防止掉入評

量個人能力的舊思維。從評估的經驗中得知，十分容易尌會習慣以「他不會…」、

「他只會…」為思考的出發點，而落入了評量個人能力或是技能的陷阱中。唯有

評量時的互相提醒，與不斷的練習，才能更精進。（二）需要克服費時的困擾，

耗時是大多數單位遲疑不敢使用的原因之一，會擔心耗費這麼多時間與資源是否

可行。未來希望邀請有意願推動的單位，組成核心團隊。收集單位推動的經驗與

困境，經由討論尋求可行的解決方案，或更甚是邀請 AAIDD 的專業人員來進行

訪員訓練。希望藉由訪員培訓更有效的幫助團體的推動。（三）經由 SIS 的推動，

收集資訊，期許可建立台灣自己的常模。期待能發揮 SIS 的多重功能，倡議團體

與政府採用，能運用有效的資料作為政策擬定、資源分配、補助方式與服務規劃

等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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